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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雙運具，推動「兩鐵漫遊」，以鐵路交通，結合單車騎乘，漫遊於深澳支線，享受東北

角海岸風光，運用鐵道與單車之結合，推動東北角觀光之美，串連環狀觀光動線，促進瑞

芳地區之商業與經濟動能。 

（九十六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針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將動物保護及保

育業務於中程施政計畫中，增列關鍵績效指標，作為績效評

鑑項目之一，以具體改善收容所流浪動物處境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中央與地方均應訂定具挑戰性之人道處理之績效目標，以年度績效前 1/2 縣市績效之平均，

為次年度全國目標平均值。 

二、農委會應將動物保護及保育業務於中程施政計畫中，增列為關鍵績效指標，作為績效評鑑

項目之一。 

三、以收容所零安樂死為終極目標，針封流浪動物，下列對策三者並行：1、加強認領養推廣 2

、公民合作，資源共享。除改善公立收容場所外，同時輔導現有之民間安養場所 3、TNVR

（誘捕、絕育、施打疫苗、回置）政策之推廣執行。 

四、邀請總統、行政院長、縣市首長透過具體行動，親自訪視收容所，回應民意訴求．宣示改

善之決心。 

（九十七）本院陳委員學聖針對行政院回覆本席書面質詢之關係文書編

號 8-4-9-356、8-4-14-612 及本次 8-5-1-6 所稱顯非實在，本於

職責，持續監督，為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席接獲太極門弟子陳情，行政院回覆本席書面質詢的關係文書編號 8-4-9-356、8-4-14-612

及本次 8-5-1-6 所稱顯非實在。 

二、稅單自始無效，且司法判決確定無罪無稅，國家更給予冤案賠償 

財政部一再謊稱本案緣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巿調處，再而三以調查局為名，企圖掩飾其

自始未依法行政之違法課稅處分犯行。事實上，太極門案源自於檢察官違法起訴、不實捏

造、國稅局稅務員作偽證、以及違法移送所衍生。依法因刑案衍生之稅案，須等法院判決

確定所得性質，國稅局卻未等待法院判決，即依檢調資料違法強徵課稅，已違反財政部三

令五申不得依筆錄或起訴書等資料核定補稅處罰之規定。 

國稅局自違法發單十幾年來，違背租稅法定主義，未依法行政、未依職權實質查核，更

未給予當事人陳述的機會，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完全不採，甚至恣意認定或扭曲，明顯違


